
南通通州湾开展职业卫生三同时-单位

产品名称 南通通州湾开展职业卫生三同时-单位

公司名称 江苏宁大卫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南通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银杏路15号2号楼1层10
8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8036445435

产品详情

南通通州湾开展职业卫生三同时-单位

1）关于补做三同时依据

《省安监局关于贯彻落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苏安监〔2017
〕102号)第三条，各级安监部门对于2017年5月1日之后尚未竣工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开展职业
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的，应当责令建设单位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即视项目所处建设阶段补充编制职
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并完成相应的评审验收和
整改工作，拒不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完成的项目分布在南通开发区、启东、南通通州区、海门，如皋，南通滨江湾等地区，覆盖化工、机械
、电子、电力等10多个行业。

业务流程: 

接受委托→签订合同→收集资料，现场调查→拟订检测方案→检测方案确定→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检
测→编制检测报告→内审→修改报告→提交报告

报告时间：自采样结束之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与评价报告，（特殊职业健康危害因素除外，需双方另
行商榷）。

保密承诺：检测与评价报告仅提供给委托方和政府主管部门，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也
不作为宣传材料。南通通州湾开展职业卫生三同时-单位

客户提供的资料:

1、公司的概况，包括公司的规模、员工总人数、占地面积和产品等；



2、公司总平面布置图；

3、车间平面布置图或生产设备布置图；

4、生产工艺流程图；

5、原料辅料使用情况（组成，用量等），生产流程中存在化学物料名称，及其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
SDS）；

6、车间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岗位名称和数量；

7、有关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资料；

8、公司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如通风除尘排毒的名称，安装位置，运行状态

注意事项:

1、指定专人陪同我公司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调查、采样及检测；

2、进行现场采样及检测时，需检测的工作场所应正常生产，不得人为干扰采样及检测；

3、确保我公司在检测现场的工作人员安全并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

业务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2号 ）

2、《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3、《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2007

4、《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GBZ159-2004

5、《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

2）正常三同时的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
危害的，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所需费用应当纳入建设项目工程预算，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应当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其中，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
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应当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

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南通通州湾开展职业卫生三同时-
单位



②《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安监总局令〔2017〕90号)

第二章第九条 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阶段进行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编制预评价报告。

第三章第十五条 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按照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标准的要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第四章第二十一条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应当对其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未按规定开展三同时的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69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
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建、关闭：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

（二）医疗机构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定提交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或者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开工建设的；

（三）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未按照规定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
；

（四）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或者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
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擅自施工的；

（五）未按照规定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

（六）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和使用前，职业病防护设施未按照规定验收合格的。南通通州湾开展职业
卫生三同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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